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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国际航空物流枢纽建设，完善物流

服务和功能平台，促进航空物流产业聚集发展，根据国家、

省、市相关规定和西咸新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结合空港新

城实际，特制定本政策。 

第二条 空港新城管委会扶持航空物流产业发展的专项

资金重点用于支持航空货运、保税物流、国际贸易等产业发

展。 

第三条 适用对象 

享受奖补资金的企业，工商注册、税务登记和统计关系

均在空港新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

经济和社会效益良好，企业正常经营，无不良经营行为和信

用记录；无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无违反与空港新城所签订合

同的情形。 

第四条 支持陕西本地货量聚集 

对在空港新城注册，运输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为始发和

到达地货物的货运代理企业，国内本地年货量达 10000 （含） 

—20000 吨，每公斤奖励 0.08 元；年货量达 20000（含） —



 

- 2 - 

 

30000 吨，每公斤奖励 0.1 元；年货量达 30000（含）—40000

吨，每公斤奖励 0.12 元；年货量达 40000（含） —50000 吨，

每公斤奖励 0.14 元；年货量达 50000（含）—60000 吨，每

公斤奖励 0.16 元；年货量达 60000 吨（含）以上的，每公

斤奖励 0.18 元，每家企业年奖励不超过 1200 万元。 

第五条 支持企业租赁保税仓储设施及办公用房 

对一次性租赁保税仓库五年的保税物流中心入驻企业，

从起租之日起，按照年租金 100%、80%、60%的比例给予连

续三年的租金补贴，单一企业每年最高补贴不超过 80 万元。 

对一次性租赁保税仓库三年的保税物流中心入驻企业，

从起租之日起，按照年租金 60%、40%的比例给予连续两年

的租金补贴，单一企业每年最高补贴不超过 50 万元。 

对在保税物流中心租赁空港新城管委会所属公司办公

物业的企业，租赁期达 3 年的从起租之日起，按照 20 元/平

方米·月的标准，给予一年的租赁补贴，单一企业最高补贴

不超过 20 万元。 

第六条 支持企业依托保税物流中心开展进出口贸易 

对进出口额年度同比增长 15%以上的保税物流中心入

驻企业，年进出口额在 1500 万美元至 2500 万美元（含）的，

给予进出口额 0.8%的奖励；年进出口额在 2500 万美元至

3600 万美元（含）的，给予进出口额 1.2%的奖励，单一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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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每年最高奖励不超过 300 万元人民币。2019 年当年新注

册的企业按上述标准的 20%予以奖励。 

第七条 本政策所述租赁补贴，采取先缴后补的方式，

即在缴纳期满一年后，对上一年度租金进行补贴。享受租赁

补贴期内，企业有私下对外出售、出租、转租补贴标的或改

变其用途行为的，取消补贴资格，并追回已兑现的补贴资金。 

第八条 年纳税总额 15 万元且同比增长 30%以上（不含

当年新注册企业）的企业，可按照本政策申请奖补资金。本

政策第四条涉及的新迁转企业年综合纳税额须达到 50 万元

以上，若为当年 11 月 1 日前迁转入区的，本区内年纳税额

须达 5 万元以上，可按照本政策申请奖补资金。 

第九条 空港新城改革创新发展局牵头，会同财政局、

招商中心及其他相关部门，负责受理企业申报和项目评审工

作，并报空港新城主任办公会审定。财政局、审计局按财政

年度对资金兑现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企业需提供相关部门认

定的佐证材料。 

第十条 若企业因受到工商、税务部门处罚出现不良记

录的，不能享受本政策。 

第十一条 享受奖补资金的企业应在空港新城连续经营

10 年以上并出具相应承诺，若企业因自身原因在 10 年内迁

出空港新城，或虽未迁出但经营不正常的不享受本政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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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现的奖补资金须全额返还，否则企业及企业法定代表人将

被纳入不诚信信用记录。 

第十二条 本政策自 2019 年 1 月 26 日起实施，有效期

三年，其中试行一年。本政策与省、市、西咸新区及其他同

类扶持政策重复时，按就高不就低、不重复享受原则执行。 

第十三条 本政策由空港新城招商中心负贵解释。如与

国家政策法规相抵触，以国家政策法规为准。 
 


